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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股票代码：000056、200056     公告编号：2011-41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与深圳市皇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房屋租赁合同》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与深圳市皇庭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庭商业”）续签《房屋租赁合同》，承租福田

区皇岗商务中心第六层的办公室作为办公场所，租赁期为 3年。 

2、因皇庭商业的法定代表人郑康豪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

人，故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2011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以现场方式召开二○一一年第八次

临时会议，关联董事郑康豪、陈勇、邓维杰回避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一

致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拟与深圳市皇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合同〉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5、经测算，本次租赁事项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本次交易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深圳市皇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8 号皇岗商务中心主楼

58 楼 09 单元  

注册号：440301104117845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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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深圳 

法定代表人：郑康豪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要股东：深圳市皇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5%，自然人郑小燕持股 5%。 

经营范围：商业营销策划、经营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国内贸易（不

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停

车场经营管理（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2 年 08 月 31 日）。  

皇庭商业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现主营业务为负责皇岗商务中心的整体

招租和运营管理工作。 

2、因皇庭商业的法定代表人郑康豪先生同时担任本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

人，故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商务中心位于福田中心区南区金田路与福华四路交汇处，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楼高 268m，共 62 层。我公司承租区域为第六层，房

屋面积为 1995.41 平方米。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房屋租赁的价格参照了周边物业租赁的市场行情，经双方协商

确定，实行市场定价，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拟签订的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方）、深圳市皇庭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出租方）  

1、交易标的：福田区皇岗商务中心第六层，房屋面积为 1995.41 平方米。 

2、租赁用途：办公，乙方将租赁房屋用于其他用途的，须经甲方书面同意，

否则视同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没收租赁保证金。 

3、租赁期限：3年。乙方租用租赁房屋的期限自 2012 年 2 月 1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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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租赁费及支付方式：人民币 162.75 元/平方米/月（以租赁建筑面积计

算），月租金总额：人民币 324753.00 元。自 2013 年 2 月 1 日起（租约第 2 年

起）租金每年递增 5 ％。管理费每月总金额为 65,849.00 元。 

5、租赁房屋的交付：甲方以交付时的现状将租赁房屋交付予乙方使用。 

6、合同生效日期：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的办公场所地理位置优越，位于公司福田中心区购物中心项目周

边，有利于公司开展招商和其他开业前的准备工作。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公司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拟发生的租赁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皇庭商业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001,104 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有关的规 

定，上述关联交易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进行上述关联租赁

交易。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一一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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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7 日 

 

                  

 

 


